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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程 

 
一、計劃名稱：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實習計劃 2023 

二、主辦單位： 教育及青年發展局（下稱教青局） 

三、目的： 澳門特區政府已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下稱 UNESCO）簽署

合作協定，讓澳門優秀青年前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辦事

處及其直屬機構實習，藉此拓展澳門青年的國際視野，從工作

歷練中促進專業成長。 

四、對象： 1. 具備實習崗位所定的專業學位（學士或以上學位）資格，但

兩次成為本計劃實習人員除外； 

2. 且於 2023 年 12 月 31 日或之前年齡 35 歲或以下的澳門永

久性居民。 

五、實習期： 不超過 12個月，以 UNESCO錄用通知作實。 

六、崗位／地點： 詳見實習崗位一覽表（附件一） 

七、實習形式： 實習人員在指定專業人員的指導和監督下，在指定機構提供

無償服務。實習生不是教科文組織工作人員，不得以任何官方

身份代表實習機構。 

八、申請辦法： 

 

1. 申請人於 2023 年 7 月 17 日至 8 月 4 日到教青局網站報

名，並以電郵方式遞交申請表、選擇申請實習崗位，並按

崗位學歷及其他要求遞交相關文件，未於截止日期前提交

所有文件，申請將不被接納。 

2. 以電郵方式遞交以下文件： 

a. 有效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副本； 

b. 有效澳門特區護照副本； 

c. 吋半、正面免冠彩色近照一張； 

d. 中學至大學階段最少三年連續在澳門接受教育的證

明，必須由申請人就讀的中學或大學發出的證明或成

績表副本，或具權限機關發出的證明； 

e. 實習崗位要求的專業學位證書副本及歷年成績表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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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提交英文版本）；倘在申請時仍未具備相關學位證

書，則需遞交在讀證明（需提交英文版本），並於錄取

後指定期限內，補充相關學位證書副本； 

f. 履歷及自薦信（以英文撰寫，須合併為一檔案上載，

字數要求：履歷英文詞彙數 800 字以內；自薦信按崗

位每封英文詞彙數 1,200 字以內，抬頭須列明志願崗

位名稱和實習地點）； 

g. 實習崗位要求的語言水平測試證明，如： IELTS, 

TOFEL或 TOEIC等。 

九、甄選及確認： 1. 申請文件經核實後，由教青局網上公佈候選名單； 

2. 候選名單送交 UNESCO甄選，由 UNESCO訂定甄選方式

並作最終決定； 

3. 有關決定經教青局確認於網站公佈。 

十、公佈日期： 候選名單－2023年 8月至 9月期間（預計） 

 錄取名單－2023 年 9 月至 10 月期間（預計）（由教青局發出

錄取通知電郵） 

十一、津貼及補助： 1. 往返實習地點的交通費用； 

2. 每月$12,000澳門元的生活津貼； 

3. $20,000 澳門元的一次性補助作為保險及簽證費用等補

助； 

4. 其餘費用由實習人員自行承擔。 

十二、實習人員義務： 

 

1. 須簽訂《接受實習資助及有關責任聲明書》（附件二）以及

實習機構協議（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供及與實習人員簽

署）； 

2. 提供在澳門開立活期銀行帳戶資料，以作津貼及補助轉帳

之用； 

3. 未經教青局許可，不得同時領取其他實體發出的資助； 

4. 須以澳門特區護照自行辦理簽證手續； 

5. 自行購買保險，包括往返旅遊、人身意外和醫療保險，涵

蓋相關實習的整個期間和地理區域，並於啟程前向教青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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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相關的證明副本； 

6. 實習期間在當地的聯絡資料（如通訊地址、電郵地址、電

話號碼等）有變更時，須即時以電郵通知教青局； 

7. 實習結束後 3個月內向教青局提交以中文、葡文或英文任

一語言撰寫的實習報告（中文字數不少於 1,500字，葡文

及英文詞彙數不少於 2,000 字，以及不少於 10 張於實習

期間拍攝的相片）； 

8. 定期向教青局對個人實習情況作出通知，並為本計劃的推

廣作出貢獻； 

9. 倘不遵守以上所指的任何情況，或因申請遞交的文件作虛

假聲明或遺漏重要事實，教青局有權撤銷上述第十一款第

2及 3點所指的款項，有關人員須承擔歸還所有資助的責

任，並須於未能履行責任當日起計 1年內向教青局歸還相

關款項，延遲歸還只適用於特殊情況，但須事先獲教青局

的書面許可。 

十三、日程： 事項 日期（暫定） 

申請期間： 2023年 7月 17日至 8月 4日 

公佈候選名單： 
2023 年 8 月至 9 月期間於教青局網站公

佈 

甄選： 2023年 9月 

公佈錄取名單： 
2023年 9月至 10月期間於教青局網站公

佈 

遞交文件： 

須於錄取名單公佈後 10 日內向教青局遞

交以下文件：  

1. 已簽署的《接受實習資助及有關責任聲

明書》； 

2. 澳門銀行帳戶存摺副本（獲錄取者姓名

及帳號頁）； 

3. 實習崗位所須的專業學位證書副本（僅

適用於申請時未能遞交者）； 

4. 緊急聯絡人聲明書及其身份證明文件

副本。 

 

備註： 

1. 逾期遞交上述文件將視作放棄論，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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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補名單中依順序填補。 

2. 除不可抗力或特殊情況外，放棄者 2年

內被禁止參加教青局舉辦的聯合國國

際組織實習計劃。 

啟程實習： 
預計 2023年 11月；具體日期按實習單位

要求而定。 

  

十四、查詢： 教育及青年發展局青年發展處 

電郵：unorgip＠dsedj.gov.mo 

電話：（853）8396 9313 / 8396 9336 

傳真：（853）2837 0105 

  

十五、教青局保留對計劃章程的修改及解釋的權利。 

  
附件一：實習崗位一覽表 

附件二：《接受實習資助及有關責任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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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實習崗位 地點 實習期 資歷 語言 

A 傳播與信息 

 

阿皮亞，薩摩

亞 

(Apia, Samoa) 

12 個月 具有以下學科的碩士或同等學位：大

眾傳播、資訊通訊技術(ICT)、資訊科

技(IT)、人工智能(AI)或經濟學、社會

學科但具備一定的軟體/編程/系統開發

/設計技能。  

精通英語，並於工作中熟練

運用。 

B 項目管理、評估及報告 阿皮亞，薩摩

亞 

(Apia, Samoa) 

12 個月 具有以下學科的碩士或同等學位：發

展規劃、規劃、監測及評估、社會或

自然科學、文化研究、人權；或專業

範疇為發展規劃、規劃、監測及評估

相關的公共政策學科。 

精通英語，並於工作中熟練

運用。 

C 項目執行及監測 

 

蒙特維多，烏

拉 圭

(Montevideo, 

Uruguay) 

12 個月 具有文化和國際關係相關專業的碩士

或同等學歷；或具學士學位且具兩年

工作經驗者亦可獲考慮。 

精通西班牙語口語及寫作；

具備良好英語口語及寫作能

力。 

D 項目執行、宣傳及外展 京斯頓，牙買

加 

(Kingston, 

Jamaica) 

12 個月 具有學士學位或同等學歷，優先考慮

傳播與信息等相關學科。 

精通英語（包括閱讀、寫

作、口語及理解能力）；懂法

語及西班牙語者更佳。 



 2023 計劃 --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實習崗位 (8) 

2 
 

序 實習崗位 地點 實習期 資歷 語言 

E 2023年羅安達雙年展 

 

羅安達，安哥

拉 

(Luanda, 

Angola) 

12 個月 具有以下學科的學士或碩士學位：社

會及人文科學、暴力預防及衝突解

決、傳播及活動策劃等。  

 

精通英語或法語；建議具備

葡語知識。 

F 常規項目及預算外項目活

動 

 

雅温得，喀麥

隆 

(Yaoundé, 

Cameroon) 

12 個月 具有以下學科的碩士學位：人權、和

平與衝突解決、社會學、人類學、社

工、法律、政治學、國際關係、國際

發展或其他社會及人文科學相關領

域。 

精通英語或法語；懂聯合國

其他官方語言者更佳。 

G 職業技術教育及生活技能 馬普托，莫桑

比克 

(Maputo, 

Mozambique) 

12 個月 具有以下學科的碩士或同等學位：職

業技術教育、經濟學或其他相關領

域。 

精通英語，可於工作中熟練

運用；懂葡語更佳。 

H 傳播與信息 馬普托，莫桑

比克 

(Maputo, 

Mozambique) 

12 個月 應屆畢業生（或最後一年在讀），優先

考慮主修新聞、社交媒體等傳播專

業，及/或具備紮實人權知識或背景。 

精通英語及葡語；懂法語更

佳。 

 



 致教育及青年發展局 

接受資助及有關責任聲明書 

  本人（實習生姓名），持有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編號（編號)和

澳門特區護照編號（編號)，因申請由教育及青年發展局主辦的（計

劃名稱）有關（實習國家）的（實習崗位）崗位，並獲（國際組織）

設於（實習國家）的辦公室錄取，現聲明接受由教青局提供之實習資

助（包括每月 12,000 澳門元的生活津貼、（金額）澳門元作為往返澳

門與實習地點的交通費用，以及 20,000 澳門元作為保險、簽證費用及

臨時住宿等一次性補助），本人並知悉及承諾遵守以下規定： 

1. 不兼收澳門特別行政區其他政府部門針對此計劃提供的任何資

助或津貼。 

2. 以無償方式在上述機構內進行實習，雙方並不存在僱傭關係，期

間的實習指導及訓練方式等由機構當地辦公室安排，並以協議方

式確立，簽署後的合同副本送予教青局備存。 

3. 尊重實習機構的公正性和獨立性，任何情況下，不得要求轉換實

習國家和崗位，並須於協定期間內（12 個月）完成實習。 

4. 未經澳門特區政府或實習機構的許可，在任何公開場合中，不得

代表雙方發表言論。 

5. 以符合正常禮貌和職業行為標準的方式行事；不採取任何對澳門

特區及實習機構產生不良影響的行為，不從事任何不符合實習機

構宗旨和目標的活動，也不從事違反履行職責的任何活動。 

6. 須以澳門特區護照作為參加本計劃的旅行證件，並自行辦理所需

的簽證申請手續。 

7. 根據實習地點入境要求，準備入境時倘需要的個人健康證明文件

（例：新型冠狀病毒疫苗接種紀錄）。 

8. 儘快向教青局提供適合工作的健康證明。 



9. 保險以及當地的醫療衛生保險需由獲錄取者自行安排。 

10. 實習期間在當地的聯絡資料（如通訊地址、電郵地址、電話號碼

等）有變更時，須即時以電郵通知教青局。 

11. 定期向教青局匯報個人實習情況，並為計劃的推廣作出貢獻。 

12. 實習結束後 3 個月內向教青局會提交實習報告（中文字數不少於

1,500 字，葡文及英文詞彙數字不少於 2,000 字，並提供不少於 10

張的相片）。 

13. 為申請計劃向教青局遞交的所有文件，以及所作的聲明必須為真

實及不得隱瞞或遺漏重要事實。 

14. 倘不遵守上述規定或違反接受資助聲明，津貼及補助會被撤銷，

獲發放的款項自未能履行義務當日起計 1 年內全數歸還予教青局，

並須承擔倘有的法律責任。 

15. 若不遵守償還款項的有關規定，須承擔一切法律後果，倘償還款

項出現不可抗力或特殊情況，須以書面形式向教青局會提出延遲

還款的申請，並須提供相關證明。 

特此聲明 

 

聲明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23 年    月    日 

（按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的簽名式樣簽署） 

 
 

 

 


